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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盘锦市大洼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任务分解表

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单位打分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一、生产能

力（24 分）

蔬菜面积

（6分）

指本区各种蔬菜（含食用菌，不含西甜瓜、马铃薯、草莓）的播种面积。考核年度指

标为蔬菜面积稳定率，达到或超过前 3年平均值 98%的，得基础分 5分；每降低 1个百

分点，扣 1分，最多扣 5分；每提高 1个百分点，得绩效分 0.5 分，直至满分；不足 1

个百分点，同比例加分或减分。

区统计局数据 区农业农村局

区发展改革局

区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局

大洼分局

盘锦市大洼生态

环境分局

区统计局

各镇街

蔬菜产量

（6分）

指本区生产的各种蔬菜（含食用菌，不含西甜瓜、马铃薯、草莓，也不含蔬菜加工产

品）的产量。考核年度指标为蔬菜产量稳定率，达到或超过前 3年平均值 98%的，得基

础分 5 分；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扣 1分，最多扣 5 分；每提高 1个百分点，得绩效分

0.5分，直至满分；不足 1个百分点，同比例加分或减分。

区统计局数据 区农业农村局

肉类产量

（9分）

指本区猪肉产量。考核指标为肉类产量稳定率，达到或超过前 5年肉类平均值 95%的，

得基础分 6 分；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扣 0.5 分，最多扣 6分；每提高 1个百分点，得

绩效分 0.6 分，直至满分；不足 1 个百分点，同比例加分或减分。（若肉类产量因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而大幅下降，须提供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出台的畜牧养殖

调整规划或文件予以证明。产量不低于规划产量下限，得基础分 6 分；低于规划产量

下限的，每降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最多扣 6分。）

区畜牧业生产统

计数据、政府规划

文件

区农业农村局

水产品产

量

（3分）

指本区水产品产量（包括海水、淡水养殖及捕捞产量，不含远洋渔业产量）。考核指

标为水产品产量稳定率，达到或超过前 3 年平均值 95%的，得基础分 2 分；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扣 0.2分，最多扣 2分；每提高 1个百分点，得绩效分 0.2分，直至满分。

区渔业生产统计

数据
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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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区直单位

打分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二、市场流通

能力（22 分）

批发市场

规划布局

（2分）

对“菜篮子”产品产销地批发市场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布局并组织实施。将城区“菜篮

子”产品销地批发市场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并按规划实施的，得基础分 1 分；未纳入或

未按规划实施的不得分。郊区“菜篮子”产品产地交易市场有规划布局并落实实施的，

得基础分 1分，否则不得分。

政府规划文件

相关材料
区商务局

区发展改革局

市自然资源局

大洼分局

产地低温

处理率

（2分）

指郊区产地和田头市场蔬菜水果低温处理的比率。产地低温处理率=郊区产地和田头市

场蔬菜水果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吨位/本地生产的蔬菜水果所需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吨位

×100%。郊区产地和田头市场蔬菜水果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包括通风贮藏库、机械冷库、

气调贮藏库，以及强制通风预冷、差压预冷或真空预冷等专用预冷设施。产地低温处

理率达到 10%的，得基础分 1分；每降低 1个百分点，扣 0.2 分，最多扣 1分；每提高

1个百分点，得绩效分 0.2 分，直至满分。

区统计局、区农

业农村局掌握

的数据

区农业农村局

区商务局

区统计局

各镇街

批发市场

建设，其中

每个市场 5

分

（指县区

年交易额

排名前两

位的综合

性“菜篮

子”产品批

发市场功

能建设和

管理情况）

（10分）

场地布局（1个

市场 1分）

（2分）

批发市场交通运输条件良好的得 0.3 分，否则不得分。交通运输条

件良好指市场具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交易场地能保持人流、物

流、车辆畅通，场内道路与出入口建设合理，道路导向设计和交易

区衔接设计合理。以水路运输为主的市场，所用码头规模能够满足

水路运输量。标准参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标准（修订）》《农

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GB/T19575-2004）》相关规定。市场

环境符合环保部门环境保护要求，考核期内未收到环保整改通知的，

得 0.4 分。市场内建设布局科学合理，蔬菜、肉类、水果、蛋、奶、

水产品等交易场地分区明确的，得 0.3分。否则不得分。

市场提供统计

数据，区级商务

局审核

区商务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农业农村局

市场环境符合环保部门环境保护要求，考核期内未收到环保整改通

知的，得 0.4 分。否则不得分。

市场内建设布局科学合理，蔬菜、肉类、水果、蛋、奶、水产品等

交易场地分区明确的，得 0.3 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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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单位打分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二、市场流通能

力（22分）

批发市场建

设，其中每

个市场 5分

（指县区年

交易额排名

前两位的综

合性“菜篮

子”产品批

发市场功能

建设和管理

情况）

（10 分）

交易厅（棚）、

冷藏保鲜等设

施齐全（1个市

场 1分）（2分）

批发市场经营用房建筑面积比例符合《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标准

（修订）》相关规定的，得 0.3 分。
市场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区级

主管部门审核

材料

区商务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农业农村局

交易厅（棚）的建筑规格应根据地区气候条件和商品性能等确定，

满足批发市场的采光、通风等要求的，得 0.3 分，标准参照《农

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标准（修订）》相关规定。

冷藏保鲜设施齐全的，得 0.4 分，标准参照《农产品批发市场管

理技术规范（GB/T19575-2004）》的相关规定。否则不得分。

质量安全检测

（1个市场 1

分）（2分）

市场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具有资质的食品

检测机构，开展抽样检验或者快速检验的，得 0.2 分，否则不得

分，标准参照《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GB/T19575-2004）》

的相关规定。 市场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区级

主管部门审核

材料，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批发市场建立商品质量购销查验制度，对入市交易的商品索票、

索证，对主要交易商品建立交易档案的，得 0.3分，否则不得分。

批发市场日常抽查情况 0.5 分，每日抽检产品批次占全部进场产

品批次 40%以上，得 0.2 分；低于 40%，不得分；抽检产品批次占

比每提高 20个百分点，得绩效分 0.1 分，直至满分。

市场管理规范

与收费合法（1

个市场 1分）（2

分）

加强“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制度建设，实行规范管理，建立健

全市场准入管理制度、质量安全制度、投诉制度、市场管理制度

等，满分 0.3 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线上交易

平台网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商务局

“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实施收费公示制度，不存在乱收费的，

得 0.2 分，否则不得分。

采用批发市场电子结算的，得 0.5分，采用电子结算占比达到 60%，

得 0.3 分；低于 60%，不得分；电子结算占比每提高 10个百分点，

得绩效分 0.1 分，直至满分。电子结算占比指批发市场电子结算

额占其当年总交易额的百分比。

公益性（1个市

场 1分）（2分）

公益性是指政府通过投资入股、产权回购回租、公建配套等方式

参与“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菜篮子”产品批发

市场被商务部评为全国公益性农产品示范市场的，得 1分；未获

评，但符合《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试行）》（商办建函

〔2015〕693 号）相关规定的，得 1分。否则不得分。

政府及有关部

门文件、批发市

场相关证明材

料

区商务局 区发展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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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单位打分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二、市场流通

能力（22 分）

零售网点

建设

（8分）

零售网点数量

（5分）

平均每个行政社区建有 2个“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的，得基础

分 3 分；低于 2个，不得分；平均每增加 1个零售网点，得绩效

分 1 分，直至满分。行政社区是指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所辖区域，行政社区数量根据县区所辖居委会

或村委会数量进行统计汇总。

政府及有关部门

文件、材料、工

商登记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公益性零售网

点建设

（2分）

公益性“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是指政府支持并拥有较强控制力，

通过直接投资、改造补助、产权回购回租、公建配套等方式，参

与投资建设或升级改造的各类“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推进公

益性“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建设，县区公益性“菜篮子”产品

零售网点占比 10%以上，得基础分 1分；低于 10%，不得分；每增

加 1个百分点，得绩效分 0.1分，直至满分。

标准化菜市场

建设升级改造

（1分）

参照《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等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对

“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进行升级改造的，得 1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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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单位打分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三、质量安

全监管能力

（22 分）

“菜篮子”

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

（12分）

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2

分）

本区积极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得基础分 2分，否则不得分。

实施方案、主

体名录名单、

工作记录等

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

各镇街

质量安全监督

抽查（2分）

本区年度开展“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至少 2 次的，得基础分 1

分，否则不得分；每发现 1个不合格样品，得 0.1 分，直至满分。

实施方案和工

作总结
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

质量安全案件

查办（2分）

全区查办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达到 2 个的，得基础分 2分；每降低 1 件，

扣 1分，最多扣 2分。
区级主管部门 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

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市县创

建（2分）

获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命名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有关部门文件

或材料
区农业农村局

质量安全检测

能力（2分）

有 1个区级农业农村部门检验检测机构的，得 1分，否则不得分。

政府及有关部

门文件或材料
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有 1 个检验检测机构通过省级机构考核认定的，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有 1 个检验检测机构通过部级检测能力验证的，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品牌培育力度

（2分）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和区域公用品牌注册数量各 2个，得基础分 1分；每

少 1个扣 0.2 分，扣完为止；

政府及有关部

门文件或材料
区农业农村局

“菜篮子”

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

（7分）

指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在本区开展“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的

抽检样品总体合格率。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品等“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检样品

合格率均采用年度数据。考核年度“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检样品总体合格率 97%以

上的，得基础分 4分；每降低 0.1 个百分点，扣 0.2 分，最多扣 4分

农业农村部、

省农业农村厅

例行监测数据

区农业农村局
区市场监管局

各镇街

“菜篮子”

追溯体系建

设运行情况

（3分）

指区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运行监测机制健全，制定出

台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和运行管理规定的，得基础分1 分，否则不得分。追溯体系运行

管理规范，有效保证食用农产品追溯的，得基础分1分，否则不得分。按季度开展追溯体系

运行监测评价的，得绩效分 1分，否则不得分。

政府及有关部

门文件
区商务局 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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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单位打分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四、调控保障能

力

（24分）

“菜篮子”

工程调控政

策

（10 分）

生产扶持调

控政策

（2分）

指支持“菜篮子”产品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

质量监管、追溯体系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合作社建设、政策性保险、

生产者补贴、金融服务方面的政策，出台实施的，得 2分，未出台或出台

未实施的，不得分。

政府及有关部

门文件或材料

区农业农村局

区发展改革局

区财政局

区商务局

市场流通调

控政策（2

分）

指支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培育多元化市场流通主

体、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多种形式的流通调控政策，出台实施市场流通调

控政策的，得 2分；未出台或出台未实施的，不得分。

区商务局

区发展改革局

区财政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农业农村局

价格补贴政

策（4分）

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达到启动条件

时，及时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的，得 4分。省级人民政府相关文

件中要求“菜篮子”价格过高时，对困难群众等有具体补贴扶助措施的，

不需要另外出台文件，但须提供落实情况的书面材料；已采取补贴措施未

能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的，每次扣 0.4分，最多扣 4分。

区发展改革局

区民政局

区财政局

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商务局

应急调控预

案（2分）

区政府制定了常态化疫情防控“菜篮子”市场供求应急调控预案，或相关

应急调控预案涵盖此项内容，并适时启动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区农业农村局 各成员单位

“菜篮子”

产品储备

制度建设

（4分）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区“菜篮子”产品生产消费实际，确定“菜篮子”产品储备品种

（含蔬菜和肉类）和储备量的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耐储蔬菜建立储备制度是指按照国

家规定，城区人口百万以上城市需建立春冬蔬菜储备制度，城区人口百万以下城市因不需

建立此项制度，考核计满分 2分）

制定并实施规范可行的“菜篮子”产品储备制度（耐储蔬菜、肉类各占 2分），包含储备

品种（耐贮蔬菜、肉类）、储备数量、储备时间及轮储制度的，得 4分；未建立规范可行

的储备制度的，扣 4分；

政府及有关部

门文件
区发展改革局

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商务局

监测预警

体系建设和

信息发布

（6分）

建立猪肉、牛羊肉、禽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市场监测预警队伍的，得 2分；

每少一个品种，扣 0.4 分，最多扣 2分。
政府及有关部

门文件、工作

报告或记录

区发展改革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商务局

各品种持续开展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信息采集、报送和分析预警的，得 2分；每有

1个品种未开展，扣 0.4 分，最多扣 2分。

定期发布市级“菜篮子”产品信息，每日发布信息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菜篮子”

工程管理体

系建设（4

分）

建立由区政府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具体承担“菜篮子”工程建设工作机制及工作落实的情

况。建立工作机制并明确专人落实各项工作的，得 4分；未建立工作机制的，扣 2分；未

明确专人落实各项工作的，扣 2分。

政府或有关管

理部门文件
区农业农村局 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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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单位打分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五、市民满意度

（8分）

市民满意

度

（8分）

指城镇居民对本区“菜篮子”工程建设情况的满意程度。根据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

核联席会议对市民满意度调查评估结果同比例计算得分。
第三方评估

机构
区农业农村局 各成员单位

六、扣分项

农产品质

量安全突

发事件

指考核期内发生“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情况。考核期内发生响应级别为Ⅰ级、

Ⅱ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扣 25分。“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是指因

食用“菜篮子”产品而造成的人员健康损害或伤亡事件。参照《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农质发〔2014〕4 号）有关规定，以同期农业农村部Ⅰ级、Ⅱ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突发事件备案记录为准。因农业生产引起环境污染问题被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通报批

评的，扣 25 分。

参照《农产品

质量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预

案》（农质发

〔2014〕4 号）

有关规定

区农业农村局 各成员单位


